
编号： 2

海通怡然恒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第五次合同变更主要条款

合同条款 合同变更前 合同变更后

投资范围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包括股票、港

股通的标的股、债券、期货、期权等证

券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投资品种；央行票

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银行间市

场交易的投资品种；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及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比照公募基金管理的资产管理

产品；债券回购；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其他标准化投资品种。

1、债权类资产：国债、地方政府债、央

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

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债、经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在册发行的各类债务

融资工具（如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

支持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型公募基

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

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含

科创板、港股通的标的股）、沪深交易所发

行及上市的存托凭证、股票型公募基金（包

括 ETF 场内基金）、混合型公募基金等。

本集合计划可以参与新股申购、债券正回

购业务。

投资比例

（1）固定收益类：占计划资产的 0—
80%；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地方

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

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

次级债、私募债、可分离债、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含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等经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批准发行的

各类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债

券型基金、分级基金优先级份额、债券

逆回购以及其它具有明显固定收益特征

的证券等；

（2）权益类：占计划资产的 0-80%；
权益类包括股票(含优先股)、港股通的标

的股、股票型及混合型基金等；

本集合计划投资于港股通的，须待相

关法律、法规及业务细则出台并经过管

理人和托管人系统测试通过后再投资；

（3）金融衍生品：期货（股指期货、

国债期货、商品期货）、期权；本集合计

划以套期保值、套利及投机为目的投资

于股指期货；股指期货的风险敞口不超

过计划资产净值的 80%。股指期货的风

1、投资于股权类资产的比例按市值计算

为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的 0-80%（不含）；

2、投资于债权类资产的比例按市值计算

为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的 0-80%（不含）；

3、债券回购：债券正回购融入资金余额

不超过集合计划前一日资产净值的 100%；
参与债券逆回购资金余额不得超过集合计

划前一日资产净值的 100%；
4、本集合计划股权类资产按市值计算不

得超过净资产的 100%，本集合计划总资产

占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140%。



险敞口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的多

仓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减去空仓股指期

货合约价值；

（4）债券正回购：债券正回购融入资

金余额不超过计划前一日资产净值的

100%。

投资限制

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本集合计

划的投资限制为：

1、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金，

不得超过计划资产净值的 25%；
2、管理人管理的全部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金，不得超过该

资产的 25%。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

策性金融债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

种除外；

3、管理人管理的全部资产管理计划合

计持有单一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超

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 30%；
4、本集合计划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

例不超过 200%，若未来监管部门相关法

规对该比例限制予以修改或取消，管理

人经公告并告知托管人后将按照新的监

管标准予以调整，无需再征得委托人同

意；

5、在开放退出期内，本集合计划资产

组合中 7 个工作日内可变现资产价值不

低于计划资产净值的 10%；
6、本集合计划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限

资产的市值在开放退出期内合计不得超

过计划资产净值的 20%；
7、证券法规规定和集合计划管理合同

约定禁止从事的其他投资。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集合计划的

投资限制为：

（1）本集合计划投资同一资产的资金，

不超过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15%；管理人

管理的全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同一

资产的资金，不得超过该资产的 25%。银行

活期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

融债、地方政府债券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

资品种除外；

（2）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公司债、企业债、

中期票据等信用债（可转债除外）的债券主

体评级或债项评级不低于 AA（含）；可转债

的债券主体评级或债项评级不低于 AA-
（含）；短期融资券债项评级不低于 A-1 级

（含）。本集合计划不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

债；

（3）管理人管理的全部资产管理计划合

计持有单一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

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 30%；
（4）在开放退出期内，7 个工作日内可

变现资产价值不低于计划资产净值的 10%，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

限资产的市值合计不超过资产管理计划净

值的 20%；
（5）本集合计划股权类资产按市值计算

不得超过净资产的 100%，本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140%；
（6）债券正回购、逆回购：债券正回购

融入资金余额不超过集合计划前一日资产

净值的 100%；债券逆回购资金余额不得超

过集合计划前一日资产净值的 100%；
（7）集合计划参与股票、债券、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等证券发行申购

时，申报的金额不得超过集合计划的总资

产，申报的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公司本次发

行的总量；

（8）本集合计划不投资于管理人管理的



参照公募基金运作的资产管理产品；

（9）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占计划资产总值的比例按市值计算

不得超过 80%（不含）；

（10）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资产支持

证券的限制要求如下：

1）不投资于底层资产为资产管理产品或

其收（受）益权的资产支持证券；

2）不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次级份额；

3）仅投资于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和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的资

产支持证券。

（11）本集合计划投资于科创板股票的比

例按市值计算合计不超过计划资产净值的

30%；
（12）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限制的其他

行为。

开放安排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日起进每周第一个

工作日为委托人办理参与、退出业务。

第五次合同变更生效后，本集合计划存续

期内每周三为开放参与日，为投资者办理参

与业务，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同时，每年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第一周

的周三为开放退出日，为满足持有期限的投

资者办理退出业务，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投资者参与本集合计划持有每笔份额的

天数不得少于 180 个自然日（含 180 个自然

日），募集期参与的从成立日起计算持有期

天数。本集合计划于上述开放退出日为投资

者持有天数满 180 个自然日的份额办理退

出业务（红利再投资而来的份额不受每笔份

额持有天数不得少于 180 个自然日（含 180
个自然日）的限制）。

最低参与金额

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均为 40 万，追加

参与的最低金额为 1000 元，不设金额级

差。

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 40 万（不含参与

费用），追加参与的最低金额为 1 万元，不

设金额级差。

相关费用

1、参与费：0%
2、退出费：0%
3、管理费：0.8%
4、托管费：0.1%

1、参与费：1%（根据公告可进行调减）

2、退出费：按持有期限划分

（1）D<=365 天：1%
（2）D>365 天：0%



3、管理费：0.8%
4、托管费：0.05%

业绩报酬

年化收益率 10%以上计提 10%作为管

理人业绩报酬。

第五次合同变更生效前，本集合计划业

绩报酬计提基准 B为 10%，业绩报酬计提比

例 X为 10%；第五次合同变更生效后，管理

人可以在集合计划存续期内调整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B 和业绩报酬计提比例 X，调整频

率不超过一年一次且业绩报酬调整公告应

于本合同约定的开放退出日前一工作日进

行公告（不同意该次业绩报酬调整的投资者

可于本合同约定的开放退出日退出），具体

以管理人公告为准。本集合计划计提业绩报

酬时，对符合业绩报酬提取条件的份额按照

计提区间内适用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分段

计算。

其他 按合同最新模板调整相关表述。

注：具体请以资产管理合同为准。


